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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穗环〔2022〕88号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危险废物
收集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处室，各分局，监测站，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

案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

集试点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2〕66号）、《广东省生态环

境厅关于转发生态环境部办公厅<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

集试点的通知>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要求，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危

险废物收集体系，我局制定了《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固辐处反映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2年 8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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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

案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

点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2〕66号）、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

转发生态环境部办公厅<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

通知>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要求，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

集体系，确保危险废物及时、规范收集处置，防范危险废物污染

环境风险，结合广州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综合考虑全市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数量、区域分布特征、危险

废物产生和转移需求等情况，完善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设施

布局，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集体系，有效打通小微企

业危险废物收集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急难愁盼的危

险废物收集处理问题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危险废物收集能力。到 2023

年底，全市危险废物收集转运体系基本建立，实现小微企业和社

会源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全过程规范化管理，助推

广州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科学合理布局。结合本市危险废物产生、转移、处置

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收集试点项目的数量和规模，补齐小微企业

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短板，力争实现收集区域全覆盖、收集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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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基本齐全。

（二）严格准入条件。试点项目优先建设在工业园区内以及

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较多、较为集中的区域，须符合相关产业政策、

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、“三线一单”等要求，严格执

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具备相关专业技术服务能力。

（三）严防环境风险。加强试点单位事中事后监管，督促其

建立规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，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依法依

规开展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，有效防范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过程

的环境风险。

（四）保持工作延续。将原有危险废物收集单位全部纳入试

点范围，做好原有许可证核发和试点工作的对接，保持前后无缝

衔接，避免出现收集空窗期。

三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试点单位范围。

1. 全市从事危险废物收集的单位，包括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

中产生的废矿物油（900-214-08）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

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单位。

2.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不参与试点。

（二）试点单位条件。

试点单位按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管理，应符合如下条件：

1. 人员要求：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中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全职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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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运输工具要求：有符合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危险

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。

3. 设施要求：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包装工具、

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。

4. 技术要求：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；

不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，应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

检测工作。

5. 环境管理要求：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、污

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等。

（三）试点单位布局。

2021年，广州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72万多吨，主要来源于黄

埔区、南沙区、增城区、白云区、番禺区、花都区、从化区、等 7

个区域，约占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 99%。因此，危险废物收集试

点单位布点以上述 7 个区为主，越秀、海珠、荔湾、天河等 4 个

中心城区暂不设置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点，已取得环评批复的危险

废物收集项目直接纳入试点规划。

目前，广州市共有危险废物综合收集单位 5 家，具备收集能

力 31.48万吨/年；另有废矿物油收集单位 6家，具备收集能力 8.05

万吨/年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 11家，具备收集、利用处置能力

59.08万吨/年。

为进一步增强我市危险废物收集能力，解决小微企业和社会

源危险废物出路难题，根据我市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及已有收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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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建设情况，拟新增集中收集单位 9个，新增集中收集能力 32.5

万吨/年，预计 2023 年底前，全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单位达到 20

家，总收集能力 72.03万吨/年，危险废物产生和收集比例达到 1:1，

实现产收基本平衡（相关数据详见表 1及附件 1-2）。

表 1 广州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点位布局

行政区 现有收集单位
现有收集能力

（万吨/年）

计划增加规模

（万吨/年）

计划增加数

量（个）

白云区
1.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有

限公司（不参与试点）
1.9 3 1

黄埔区

2.广州天禾生态环境科技

有限公司

3.广州黄埔首联环境科技

有限公司

4.广州怡昌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

5.55 15 3

花都区 / / 4 1

番禺区
5.广州安美达生态环境技

术有限公司
3.17 1.5 1

南沙区

6.广州市科丽能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

7.广东转新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

8.广州泽绿环保有限公司

17.41 0 0

从化区 / / 2 1

增城区

9.广州市创盛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10.广州达绿源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

11.广州冠诚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11.5 7 2

合计 39.53 32.5 9

（四）试点收集对象。

重点保障广州市范围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含社会源），力

争实现市域范围内危险废物类别基本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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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试点时间。

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国家或省印发实施

新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，从其规定。

四、试点单位申报程序

（一）新申请程序。

1. 申请试点单位对照本方案中第三（二）条要求，向市生态

环境局提交相关申请资料（附件 4）。

2. 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如下工作流程，对试点单位开展严格审

查，核实其是否具备危险废物收集能力。

（1）内部审查。经办处室对试点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内部审查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。

（2）专家评审。经办处室将符合要求的申请资料转市环境技

术中心，委托其组织开展专家评审。市环境技术中心参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

办法》等的要求，列出评审重点清单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结合专家

意见对申请单位总体情况进行评价，出具技术评估意见。

（3）征求意见。经办处室在收到市环境技术中心出具可行的

技术评估意见后，征求相关处室（环评处、执法处、应急处）、属

地分局和固管中心意见，并提交处务会进行研究讨论。

（4）专题审议。通过处务会的试点单位，由分管局领导召集

相关处室、属地分局、固管中心进行集体审议，形成专题审议意

见。

（5）信息公示。经专题审议通过的试点单位，在市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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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官网进行为期 3天的公示。

（6）核发证件。公示无异议或投诉得到妥善处置的试点单位，

由经办处室按公文流程办理批复并核发《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》

（有效期限为一年）。

（二）延续程序。

1. 试点单位应于《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》有效期届满 30个工

作日前，对照本方案中第三（二）条要求，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交

相关申请资料（附件 4）。

2. 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如下工作流程，对试点单位开展审查，

核查其是否具备继续开展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的能力。

（1）内部审查。经办处室对试点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内部审查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。

（2）专家评审。经办处室将符合要求的申请资料转市环境技

术中心，委托其组织开展专家评审。市环境技术中心参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

办法》等的要求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结合专家意见对申请单位总体

情况进行评价，出具技术评估意见。

（3）征求意见。经办处室在收到市环境技术中心出具可行的

技术评估意见后，征求相关处室（环评处、执法处、应急处）、属

地分局和固管中心意见，并提交处务会进行研究讨论。

（4）专题审议。通过处务会的试点单位，由分管局领导召集

相关处室、属地分局、固管中心进行集体审议，形成专题审议意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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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核发证件。专题审议通过的试点单位，由经办处室按公

文流程办理批复并核发《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》。

（三）变更程序。

1. 试点单位的法人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和住所发生变更的，应

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，向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办

理变更手续。

2. 申请许可证变更，应提交变更申请报告和法人名称、法定

代表人和住所变更的证明材料，并附原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复印

件；申请报告应说明变更理由和需要变更的具体事项。

（四）注销程序。

1. 试点单位终止经营活动的，应在妥善处置贮存场所危险废

物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，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注销申请。

2. 申请注销许可证，应提交注销申请及许可证原件；注销申

请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：项目基本情况、近年经营状况、申请注

销理由、危险废物库存及清理情况等。

（五）试点前后衔接。

1. 原已取得经营许可的危险废物收集单位（含从事机动车维

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（900-214-08）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

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单位），在本方案印发后统一换发新的

《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》（有效期限至试点结束）。

2. 本方案印发前已按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

证办理程序》要求开展资格审查的单位，按照本方案完成后续流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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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收集种类变更（含新增或调整）、新改扩建原有经营设施，

按照新申请程序办理。

五、试点单位环境管理要求

（一）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，严格落实企

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和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依法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

在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上如实申报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种

类、来源、数量、贮存和转移等信息，并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，

实现所收集危险废物的全过程管理和信息化追溯。

（三）定期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，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，

切实加强环境安全风险防范。

（四）自觉接受应急管理、住建、消防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监

督管理。

（五）收集个人、家庭等生活源产生的废铅蓄电池时，转移

至集中贮存点前的收集环节豁免管理，应按要求做好相关台账记

录和交接记录，无需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。

六、鼓励与惩罚措施

（一）鼓励措施。

1. 鼓励试点单位制定合理收费标准，采取定额、一价全包等

方式收取相关费用，在合理范围内不得拒收小微企业产生的危险

废物。

2. 鼓励试点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所收集危险废物的种

类、来源、数量、贮存和去向等信息，实现所收集危险废物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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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追溯。

3. 鼓励试点单位为产废单位提供现场诊断、现场整理、申报

指引、管理咨询等“一站式”危险废物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，规

范服务流程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推动小微企业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

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惩罚措施。

试点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其试点资格并注销收集

许可证：

1. 运营不规范引发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安全生产事故。

2. 存在重大环境违法问题或重大环境风险隐患。

3.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现场检查存在一票否决项。

4. 被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仍不符合要求。

5. 伪造、变造、转让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。

6. 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问题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参与，协同

配合，把开展试点作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项

具体环保举措，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集体系，切实解

决危险废物收集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级审批部门要严格试点项目环评审

批，不得审批超出本工作方案规划的建设项目。各分局要将试点

单位纳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对象，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专

项执法检查，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等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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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违法行为；固管中心要将试点单位作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

理评估重点，加强现场检查，定期评估试点单位运营情况；相关

处室和直属单位要依职责加强指导帮扶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教育。各单位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宣传，广

泛宣传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相关政策，推动试点区域范围内小微

企业危险废物收集实现“应收尽收”。鼓励公众对非法收集、处置

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，及时对外公开查处的

典型违法案例。

附件：1. 广州市现有及已取得环评审批危险废物收集企业情况

2. 广州市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能力及收集点位规划情况

3. 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能力分析

4. 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申请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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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州市现有及已取得环评审批危险废物收集企业情况

行政区 综合收集企业
收集能力

（万吨/年）
废矿物油收集企业

收集能力
（万吨/年）

已取得环评审批项目情况
规划收集能力
（万吨/年）

白云区
1.广州市环境保护
技术有限公司

1.9 / / / /

黄埔区 / /

1.广州天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
公司
2.广州黄埔首联环境科技有限
公司
3.广州怡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5.55

1.广州德隆首联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基于“互联网+”废弃物收集过程管
理项目
2. 广州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固体
废物收集中转暂存项目
3.广东生态链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
目

15.2593

花都区 / / / / / /

番禺区
2.广州安美达生态
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
3.17 / / / /

南沙区

3.广州市科丽能环
保科技有限公司
4.广东转新环保科
技有限公司

16.41 4.广州泽绿环保有限公司 1 / /

从化区 / / / / / /

增城区
5.广州市创盛环保
科技有限公司

10
5.广州达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
司
6.广州冠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1.5
4.广东康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万
吨/年废铅蓄电池收集、贮存及转运
建设项目

3

合计 31.48 8.05 18.25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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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州市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能力及收集点位规划情况

区 域

产废总

量（万

吨）

占比（%）

现有收集能力（万吨） 已取得环评批复项目 规划建设项目

利用处置

设施自带

综合收

集设施

废电池收集

设施

废矿物油收

集设施
合计 数量（个）

批准规模

（万吨）

新增点位

（个）

规模（万

吨）

越秀区 0.11 0.15 / / / / / / / / /

海珠区 0.19 0.26 / / / / / / / / /

荔湾区 0.17 0.23 / / / / / / / / /

天河区 0.32 0.44 / / / / / / / / /

白云区 5.05 6.93 24.09 1.9 / / 25.99 / / 1 3

黄埔区 35.84 49.17 23.45 / / 5.55 29 3 15.2593 3 15

花都区 4.16 5.71 / / / / / / / 1 4

番禺区 4.60 6.31 0.36 3.17 / / 3.53 / / 1 1.5

南沙区 14.57 19.99 1.475 16.41 / 1 18.885 / / 0 0

从化区 2.21 3.04 / / / / / / / 1 2

增城区 5.66 7.77 9.705 / 10 1.5 21.205 1 3 2 7

合 计 72.88 100 59.08 21.48 10 8.05 98.61 4 18.2593 9 32.5

注：1. 以上数据为 2021年数据。

2. 规划收集规模原则上以产废量减去现有收集单位收集能力确定。其中增城区废铅蓄电池收集能力较高，不参与区域规划数据核算；

黄埔区超过 70%危险废物来源于大型工业企业，由企业直接转至有资质的处置单位处理，仅将已取得环评批复项目纳入规划，不另

外新增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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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能力分析

序号 类别
产生量

（吨）

收集能力

（吨/年）

缺口

（吨/年）
备注

1 HW02 医药废物 557.56 1980 -1422.44 能力富余

2 HW03 废药物药品 747.59 1300 -552.41 能力富余

3 HW04 农药废物 26.8 1902 -1875.2 能力富余

4 HW05 木材防腐剂 6.64 0 6.64

5 HW06 废有机溶剂 64944.49 8800 56144.49

6 HW07 含氰废物 0 0 0

7 HW08 废矿物油废物 62588.63 119700 -57111.37 能力富余

8 HW09 乳化液废物 5425.16 9700 -4274.84 能力富余

9 HW10 多氯联苯废物 0.07 0 0.07

10 HW11 精蒸馏残渣 1069.57 6400 -5330.43 能力富余

11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16590.66 20100 -3509.34 能力富余

12 HW13 有机树脂废物 10532.85 12000 -1467.15 能力富余

13 HW14 新化学物质废物 0 0 0

14 HW15 爆炸性废物 0 0 0

15 HW16 感光材料废物 3866.08 6890 -3023.92 能力富余

16 HW17 表面处理废物 102284 45140 57144

17 HW18 焚烧处置残渣 172264.89 3000 169264.89

18 HW19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 4（支） 0 4（支）

19 HW20 含铍废物 0 0 0

20 HW21 含铬废物 28942.77 11380 17562.77

21 HW22 含铜废物 104512.54 15500 89012.54

22 HW23 含锌废物 23375.93 350.5 23025.43

23 HW24 含砷废物 0 0 0

24 HW25 含硒废物 0 0 0

25 HW26 含镉废物 0 0 0

26 HW27 含锑废物 0 0 0

27 HW28 含碲废物 0 0 0

28 HW29 含汞废物 112.23 2453 -2340.77 能力富余

29 HW30 含铊废物 0 0 0

30 HW31 含铅废物 7172.07 100362.5 -93190.43 能力富余

31 HW32 无机氟化物 214.09 70 144.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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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
产生量

（吨）

收集能力

（吨/年）

缺口

（吨/年）
备注

32 HW33 无机氰化物 80.37 0 80.37

33 HW34 废酸 30805.84 19400 11405.84

34 HW35 废碱 33164.57 10700 22464.57

35 HW36 石棉废物 90.24 70 20.24

36 HW37 有机磷化合物废物 0.84 35 -34.16

37 HW38 有机氰化物废物 0 0 0

38 HW39 含酚废物 0.45 0 0.45

39 HW40 含醚废物 0 0 0

40 HW45 含有机卤化物废物 0.56（千克） 0 0.56（千克）

41 HW46 含镍废物 25.12 0 25.12

42 HW47 含钡废物 0 0 0

43 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 8901.46 0 8901.46

44 HW49 其他废物 61345 40200 21145

45 HW50 废催化剂 5285.08 7750 -2464.92 能力富余
注：1. 上述危险废物产生数据来源于 2021年数据（不含医疗废物）。

2. 收集能力与缺口数据分析包含前期已开展资格审查的单位，未考虑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因

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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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申请资料

一、单位及项目情况

申

请

单

位

企业名称：

法人代表： 性别：

电话： 传真： 手机：

联系人： 性别：

电话： 传真： 手机：

注册资金： 固定资产投资（百万）：

管理人员和工人人数

领导人员 高 工 工程师 技术人员 操作工

设施

地址

地址： 市 区 街（镇） 号

邮编：

经纬度：

申请

类型

新领证 □ 续证 □ 重新申领 □ （重新申请原因：1.改变危险废物

经营方式 □ 2.增加危险废物类别 □ 3.新建或者改建、扩建原有危险废物

经营设施 □ 4.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 20%以上 ）

项目（设施）建设日期：

项目（设施）运行日期：

二、项目周边环境情况。提供项目平面布置图，包括法定边

界、贮存设施和办公室位置、周围 1 公里范围内环境敏感点、周

边土地使用情况等。



― 17―

三、厂房面积。（单位：平方米）
总面积 办公楼 库房(车间) 车 库 绿化面积

四、拟收集危险废物情况。

序号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性
收集量

（吨/年）

最大贮存

量（吨）

示例 HW50 废催化剂
251-016-50

（按照小类列出）
T 5 2

五、危险废物运输过程中事故应急计划和主要措施。

六、相关附件。

1.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文件（若

有）；

2. 人员要求：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中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全职技术人员。

3. 运输工具要求：有符合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危险

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。

4. 设施要求：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包装工具、

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。

5. 技术要求：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；

不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，应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

检测工作。

6. 环境管理要求：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、污

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等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生态环境厅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5日印发


